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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气瓶规格确认表格 

  
 氧气瓶携带进飞机内或托运时，请填写以下项目后，在出发前 5 个工作日前传真（仅限营业时间内）到本公司客服中心。 

（FAX0476-27-5605 営業時間 9：00～17：30）在飞机内使用或托运的氧气瓶仅限医疗用氧气瓶，请确认后填写。  

填写日期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

使用氧气瓶的 

旅客姓名 

(拼音)  

  

(姓名)  

  

年龄        岁  性别    □男性   □女性  

电话号码：（座机）             （手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／邮箱：  

乘坐航班日期    

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／ 航班号       航班 ／ 区间（出发地－目的地）（        ―        ）  

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／ 航班号        航班 ／ 区间（出发地－目的地）（        ―        ）  

制品名称／大小  

1．制造厂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制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规格大小：    高度       cm × 直径       cm   一瓶的总重量       kg  
  

 ※携带进飞机内的氧气瓶需在，高度 70cm・直径 10cm 左右、一瓶总重量需在 5kg 以下。 

 ※因飞机座椅前方无收纳氧气瓶的空间，所以需要旅客额外购买放置氧气瓶用的座位。  

请携带够长的吸氧管。  

 ※如需托运氧气瓶，一定要装进箱子里。且如带有滑轮需取下。  

 ※液体氧气瓶不可携带进飞机也不可托运。  

氧气瓶确认项目 

□有容器证明（带有「  」的标识）  

□是医疗用气体状氧气（带有「O2」的标识）  

□FRP 容器再制造后没有超过 15年  

数量           携带进飞机数量：       瓶／ 托运数量：       瓶 ／ 合计数量：       瓶  

【填表格者如若不是使用本人请填写下述信息】  
 

填表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。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

  

 


